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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建立 

基于保护全球消费者权益的国际贸易制度 
——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贸易便利化与跨境电子商务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2018 年 10月 14 日于杭州） 

 

尊敬的西哥罗女士，尊敬的来自联合国组织的各位客人，各

位嘉宾： 

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还在不断升级。两国政府都发表

了态度鲜明的言论和文件。如美国领导人 10 月 4 日的讲话

和中国政府《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又称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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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之际，政治家当然有政治家的考量。但这场战

争对广大消费者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迄今为止，美国已向 2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进

口关税，并称下一步还将考虑对 267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 

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货物值占其全部进口的 20%以上。据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在 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中，

消费品（不包括食品和汽车）比重占 46.6%。这意味着，美

国的加税政策，会导致美国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提高消费

商品的进口关税，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惩罚”。因而，美

国纳税人联盟认为，保护性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上

涨，伤害多数美国公民利益。 

中国政府也对美国商品实行了加征进口关税的措施。但

据分析，受国际分工、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和中美两国产业竞

争力水平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美

国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美

国在华企业的生产原料和零部件）。除猪肉等少量品种外，

自美国进口的水果、坚果、葡萄酒、牛肉、水产品等消费类

商品并不是中国市场敏感的消费必需品。 

与美国政府对一些国家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的作法相反，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地减征关税。去年，中国就顺应国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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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需要，降低了包括奢侈品、化妆品等商品的进口关税。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了中国要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讲话并提出能办的事要抓紧办以来，中国除大幅度降

低了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关税外，还大范围降低

了部分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所涉及的 1449 个税目最惠

国平均税率降了 55.9%。 

9 月份，中国国务院在几次常务会议上都研究了降低进

口商品关税问题。这其中包括大量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文化用

品、食品饮料、娱乐用品、家具、运动用品、纺织成品、家

用电器、烟酒、化妆品、首饰等等。待 11 月 1 日新方案实

施后，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将下降 23.5%，由 9.8%降至 7.5%。

同时，为促进贸易的便利化，中国还要求通关的时间要压缩

三分之一，所收费用要大幅度降低。 

虽然中国的关税水平仍有下降空间，但将中美两国关税

政策相对比，就可看出谁的政策取向更有利于消费者福利

了。一切“战争”，牺牲最大的往往都是人民群众，而贸易

战最受伤的是进口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国的就业工人。这种伤

害的结果，与各国的制度、法律和政治家的宣言是背道而驰

的。 

在 1787 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了“增

进全民福利”原则。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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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西方国家立法的基本法理所在，看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汉密尔顿等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拿破仑的《法

国民法典》即可知这一点。 

    

消费者的权益（权力和利益），也应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需

求，自主选择自己满意的商品或服务，决定是否购买或接受

的权利），关系到亿万民众的福祉，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石。 

西方各国的法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民

众的消费主权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美国还用众多的

单项成文法和大量的判例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的法律体系。同

时，美国还为此形成了“消费者利益委员会”、“消费者联合

会”、“消费者联盟”三大民间维权协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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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现代文明理念

的认知和法制的建设虽然晚于西方，但正在迎

头赶上。2014 年 3 月 15 日，中国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在尊重消

费者选择权方面，中国根据国情在法律制度和

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还有所创新和改进。 

既然如此，在发起贸易战时，政治家为什么不能看在卢

梭、汉密尔顿的面子上，把直接涉及消费者基本福利的商品

放在加税名单之外呢？否则，你出政策让消费者背锅买单，

这种限制消费者选择权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作法，有悖春

秋大义啊！ 

（二）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发动机和稳定器，它

所带来的繁荣与发展，使国际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分享了巨大

的全球化红利。 

自由贸易，是全球消费者的福祉所在。因政府政策变动

而损害公民福利的事应该予以纠正。 

消费者易受伤害，是由于其在各项交易中，因分散并缺

乏组织而极为弱小，不能与经营组织体较量，更无力抗衡类

似于对消费品加征关税这样不公正的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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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科技革命的力量，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改变这

种局面。它无形中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力

量，成为将分散的消费者组织起来并尽情追求和享有自己消

费选择权的大平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革命，在深

刻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正推

动国际贸易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网络使

消费者与楼下唱着“小夜曲”的制造商

和销售商推窗而见，两情相悦。 

数字化信息将贸易标的、渠道和手段集成在网络平台

上，实现了商品和服务交易流程的再造。 

而现在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和国际贸易制度却对这一

切准备不足。如果缺乏能够解决问题的战略设计和制度创

新，就必然会错失全球贸易变革和发展的重大机遇，甚至会

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原因如下： 

1.如今的消费者主权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向商品投出“货

币选票”，他们更注重选择的多样性和选择体验，注重交易

的时效性和愉悦感。 

2.传统的全球市场网络，是靠产业分工和交易所形成的

供应链连接的。而现代的信息网络，已将单一分散的生产商、

供应商、采购商、物流商、销售商和消费者集合成统一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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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形成了新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布局。 

 

3.这种集合不断催生新的消费意

愿，并不断改变贸易方向。海量的碎片

化的信息能体现出不容忽视的贸易价

值，无数细小的、更加个性化的交易组

合在一起，汇聚成巨大的贸易市场和贸

易流量，影响了全球贸易的规模、流量、

流向、方式和发展趋势。 

这一变化使贸易福利由大企业和中间商更多地转向中

小企业及消费者。它推动国际贸易朝着普惠、公平、自由、

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全球价值链重塑和各国在新

的平台上发挥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价值确

认。这种由新科技革命对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正在形成下一

代贸易方式，它所带来的贸易红利，将成为推动下一轮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万国邮联（UPU）

和全球公民自由购物权的结合，在物流业支撑全球碎片化派

送、产业支撑个性化定制、金融支持跨境零售支付、B2C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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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贸易壁垒的基础条件下，跨境电子商务顺势而生、异军突

起，已成为一种跨境贸易领域中极具竞争力的新兴业态、新

模式、新引擎。 

它以年均 30%以上的速度递增，改变了传统商品交易的

组织方式，为全球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为

消费者购买自己喜爱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渠道，使消费者的选

择权得到了尊重和体现。 

 

中国政府对消费者的意愿和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国

内外的跨境电商、物流商、供应链服务平台为消费者的便利

购物搭起了一座座平台和桥梁，中国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

对此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创新了监管模式，推出了“1210”、

“9610”等新模式，以“三单比对”的方式，实现了信息、

物流、交易支付的统一，解决了政府征税、商品安全追溯、

企业结付汇和海量碎片化货物通关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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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模式（B2B2C）关务申报模式： 

 

在最终保证消费者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进一步将申报、

信息采集、征税、准入、风险、统计、结汇等环节的新型贸

易的标准和规范上升到了国家的部门规章。这种制度创新的

成果，中国正在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试验区进行复制推

广。我们给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和变革后的贸易业态起了个名

字——E国际贸易。 

 

中国政府、海关部门和共同为消费者服务而进行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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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实验的全球的生产商、采购供应商、物流商、跨境电商、

供应链平台商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值得尊重的。 

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正在郑州试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保税备货+新零售”模式。这种

现场自提的方式，在丰富了跨境

商品购物体验的同时，实现了便

捷购物。 

中国政府还在考虑通

过跨境电商渠道，解决药

物进口商品价格过高问

题，以打破垄断，为消费

者的健康和解除病患降低

成本。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这些尝试都是有意义的。一些国家

和国际组织也对跨境电子商务新商业模式高度重视并在进

行积极的探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一

种体现。我们相信，长期以往，E 国际贸易一定会成为新的

国际贸易方式。同时，我们应该抓紧通过对其标准、流程、

监管规则进行规范，使其真正成为顺应新科技革命发展趋

势，能够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国际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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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上述内容，提几点建议： 

1.要关注互联网革命引致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对有利于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跨境电商 B2B、B2C、B2B2C、C2C、C2B

（M）等模式给予试验的空间和机会，使其逐渐成为成熟的

业态，并在联合国、WTO、WCO 等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下逐步

推广，将其培育成能够适应新科技革命潮流并引领未来的下

一代贸易方式。 

2.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指导下，抓紧研究制订 E国际贸易

的技术标准，规范运转流程，确定政府监管规则。尽快将目

前碎片化的海量的跨境 B2C交易行为纳入国际贸易统计系

统，将有利于监管、安全追溯和便利化通关的“1210”（B2B2C）

模式，作为跨境电商主导模式予以国际复制和推广。 

3.将跨境电商纳入政府合理监管范围后，进一步研究减

税降费的措施，取消有别于其他贸易方式的歧视性条款，使

消费者福利得到基本保障，促进公平贸易。同时加强信息处

理、查验和仓储、出口海外仓、物流分拨、支付与结汇、大

数据应用等软硬件设施系统的建设，促进贸易的便利化。 

4. 坚持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原则，在国际贸易摩擦

中，对消费者的利益予以充分保障。在推进 WTO改革时，应

就各国不得对基本生活用消费品加征关税的原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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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尝试提出商品的初步清单。在暂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时，

应采取鼓励跨境电商 B2C 模式发展的措施，对民众通过网络

平台跨国购买自用消费品开通便利化通道。我这样说，可能

会有人认为是“幼稚”。但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广大民众谋

福祉，难道不正是各国政府服务社会的初衷吗？ 

谢谢！ 

 

 

 

 

 

 


